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1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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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緝字第313號），本院認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

字第36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家均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

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劉家均經本院合法傳

喚，於民國112年5月17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無

在監或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送達證

書、被告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

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刑事報到單各1

份在卷為憑（見本院易字卷第11至24頁、第27頁、第35頁、

第37至39頁、第47頁），爰依前開規定，逕為一造辯論判

決。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7月14日20時8分

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

○○路0000號船長車庫旁之紅綠路燈前，因紅燈停車，發現

停放於該處告訴人林詩偉所有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

型機車上之RMAX牌安全帽（含行車紀錄器）乙頂，竟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徒手竊取後以不明物品包裹後放置於機車

腳踏墊上後，騎乘前開機車逃離現場，為告訴人發覺被竊

後，報警調取附近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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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

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

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

以行車紀錄器檔案及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且行車紀錄器

畫面之人為其等情，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印

象，我當天只是去抽菸、講電話，腳踏墊上的東西是我工作

用的機具，我用白色米袋裝等語。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

本院訊問程序時供承在卷（見偵緝字卷第70頁；本院桃簡字

卷第51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偵字卷第21

至22頁），並有行車紀錄器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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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及勘驗擷圖照片9

張（見偵字卷第27至30頁；偵緝卷第85頁；本院桃簡字卷第

50至51頁、第53至57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

認定。

　㈡又經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被告騎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

號「船長車庫」招牌處，當時燈號為紅燈，被告即緩緩靠右

於路旁停下（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37）。惟當路口

號誌轉為綠燈時，被告未隨車流依綠燈前行，反將機車停於

「船長車庫」招牌下方（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5

0），然因燈光昏暗未能看清被告此時有何動作（2022/07/1

4 20:08:51至2022/07/14 20:09:47間），隨後被告即騎乘

普通重型機車緩慢靠左欲騎回車道離開現場（畫面時間202

2/07/14 20:09:48），並可見被告因機車重心不穩而右傾，

旋即又將機車停於路旁（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

0），同時可見被告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有一個白色布狀

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被告即以右手扶著該物而調整位

置（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3），再將白色布狀物所

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調整至雙腿間之位置（2022/07/14 20:

10:07），隨後被告再以右手調整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

固態物品之狀態（2022/07/14 20:10:15），即騎乘普通重

型機車離開現場（2022/07/14 20:10:18），有本院勘驗筆

錄及勘驗擷圖照片9張在卷可憑（見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

頁、第53至57頁），堪認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地點短

暫停留約2分鐘，惟無法確悉被告逗留之原因、實際情形，

亦僅可見被告離開時，其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確有一白色

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等情。輔以本案遭竊取之安全

帽為黑色，業據告訴人指訴在卷（見偵字卷第22頁），並有

該安全帽款式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31頁）在卷可據，惟依

勘驗結果，被告腳踏墊上之球狀固態物品既經被告以白色布

狀物所包裹，則本院尚無法單憑照片即判斷該球狀固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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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告訴人所失竊之安全帽1頂。再者，依公訴意旨所提之

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均僅有被告於案發後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之畫面（見偵字卷第30頁、第32

頁），而無被告於案發前騎乘上開機車行經上開路段之畫

面，是尚無法確悉被告係在行經案發地點後，上開機車腳踏

墊上始出現該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亦或係在

被告行經案發地點前，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即有該物。況被告

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該機車後方確有

一置物架，並放置一裝有物品之白色袋子，則被告所辯腳踏

墊上之物品亦係其工作用之機具，其是用白色米袋裝等語，

即非全然無據。

　㈢此外，依告訴人指訴，本案安全帽係於111年7月14日19時50

分許至111年7月14日22時許間遭他人竊取等語（見偵字卷第

21至22頁），佐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3月8日

桃警分刑字第1120013316號函，函覆結果略以：因行車紀錄

器容量有限，在循環狀態的狀況下，畫面已無保存，故無法

知悉有無他人在林詩偉機車旁停留等語（見本院桃簡字卷第

39頁），而上開地點既係開放空間，人車均可自由來往，能

否僅因被告曾在案發現場停留2分鐘，即認在被告停留時間

外之其他可能失竊時段內，絕無第三者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

死角行竊之可能，容有疑問。是本案既無法排除告訴人於停

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後，至告訴人發現前揭

普通重型機車上所掛放之安全帽1頂遭竊之期間，別無他人

行經、停留、甚或竊取該安全帽1頂之可能，則被告否認犯

罪而稱逗留期間係在抽菸、講電話之辯詞，即非全然無據。

　㈣準此，本案既無攝得被告在案發地點竊取告訴人所有之安全

帽1頂，且不能排除第三人有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

之可能，本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能

以此遽論被告有此竊盜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容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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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志全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施韋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温芊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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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緝字第313號），本院認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字第36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家均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劉家均經本院合法傳喚，於民國112年5月17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無在監或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被告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為憑（見本院易字卷第11至24頁、第27頁、第35頁、第37至39頁、第47頁），爰依前開規定，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7月14日20時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號船長車庫旁之紅綠路燈前，因紅燈停車，發現停放於該處告訴人林詩偉所有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上之RMAX牌安全帽（含行車紀錄器）乙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徒手竊取後以不明物品包裹後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後，騎乘前開機車逃離現場，為告訴人發覺被竊後，報警調取附近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行車紀錄器檔案及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且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人為其等情，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印象，我當天只是去抽菸、講電話，腳踏墊上的東西是我工作用的機具，我用白色米袋裝等語。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程序時供承在卷（見偵緝字卷第70頁；本院桃簡字卷第51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偵字卷第21至22頁），並有行車紀錄器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及勘驗擷圖照片9張（見偵字卷第27至30頁；偵緝卷第85頁；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頁、第53至57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經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號「船長車庫」招牌處，當時燈號為紅燈，被告即緩緩靠右於路旁停下（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37）。惟當路口號誌轉為綠燈時，被告未隨車流依綠燈前行，反將機車停於「船長車庫」招牌下方（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50），然因燈光昏暗未能看清被告此時有何動作（2022/07/14 20:08:51至2022/07/14 20:09:47間），隨後被告即騎乘普通重型機車緩慢靠左欲騎回車道離開現場（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48），並可見被告因機車重心不穩而右傾，旋即又將機車停於路旁（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0），同時可見被告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有一個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被告即以右手扶著該物而調整位置（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3），再將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調整至雙腿間之位置（2022/07/14 20:10:07），隨後被告再以右手調整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之狀態（2022/07/14 20:10:15），即騎乘普通重型機車離開現場（2022/07/14 20:10:18），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照片9張在卷可憑（見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頁、第53至57頁），堪認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地點短暫停留約2分鐘，惟無法確悉被告逗留之原因、實際情形，亦僅可見被告離開時，其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確有一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等情。輔以本案遭竊取之安全帽為黑色，業據告訴人指訴在卷（見偵字卷第22頁），並有該安全帽款式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31頁）在卷可據，惟依勘驗結果，被告腳踏墊上之球狀固態物品既經被告以白色布狀物所包裹，則本院尚無法單憑照片即判斷該球狀固態物品即為告訴人所失竊之安全帽1頂。再者，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均僅有被告於案發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之畫面（見偵字卷第30頁、第32頁），而無被告於案發前騎乘上開機車行經上開路段之畫面，是尚無法確悉被告係在行經案發地點後，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始出現該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亦或係在被告行經案發地點前，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即有該物。況被告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該機車後方確有一置物架，並放置一裝有物品之白色袋子，則被告所辯腳踏墊上之物品亦係其工作用之機具，其是用白色米袋裝等語，即非全然無據。
　㈢此外，依告訴人指訴，本案安全帽係於111年7月14日19時50分許至111年7月14日22時許間遭他人竊取等語（見偵字卷第21至22頁），佐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3月8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13316號函，函覆結果略以：因行車紀錄器容量有限，在循環狀態的狀況下，畫面已無保存，故無法知悉有無他人在林詩偉機車旁停留等語（見本院桃簡字卷第39頁），而上開地點既係開放空間，人車均可自由來往，能否僅因被告曾在案發現場停留2分鐘，即認在被告停留時間外之其他可能失竊時段內，絕無第三者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之可能，容有疑問。是本案既無法排除告訴人於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後，至告訴人發現前揭普通重型機車上所掛放之安全帽1頂遭竊之期間，別無他人行經、停留、甚或竊取該安全帽1頂之可能，則被告否認犯罪而稱逗留期間係在抽菸、講電話之辯詞，即非全然無據。
　㈣準此，本案既無攝得被告在案發地點竊取告訴人所有之安全帽1頂，且不能排除第三人有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之可能，本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能以此遽論被告有此竊盜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志全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施韋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温芊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1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家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緝字第313號），本院認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
字第36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家均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
    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劉家均經本院合法傳喚
    ，於民國112年5月17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無在
    監或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
    、被告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
    果、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刑事報到單各1份
    在卷為憑（見本院易字卷第11至24頁、第27頁、第35頁、第
    37至39頁、第47頁），爰依前開規定，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7月14日20時8分
    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
    路0000號船長車庫旁之紅綠路燈前，因紅燈停車，發現停放
    於該處告訴人林詩偉所有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
    車上之RMAX牌安全帽（含行車紀錄器）乙頂，竟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徒手竊取後以不明物品包裹後放置於機車腳踏
    墊上後，騎乘前開機車逃離現場，為告訴人發覺被竊後，報
    警調取附近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
    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
    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
    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
    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
    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
    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
    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
    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
    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
    ，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
    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
    以行車紀錄器檔案及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且行車紀錄器
    畫面之人為其等情，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印
    象，我當天只是去抽菸、講電話，腳踏墊上的東西是我工作
    用的機具，我用白色米袋裝等語。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
    本院訊問程序時供承在卷（見偵緝字卷第70頁；本院桃簡字
    卷第51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偵字卷第21
    至22頁），並有行車紀錄器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及勘驗擷圖照片9
    張（見偵字卷第27至30頁；偵緝卷第85頁；本院桃簡字卷第
    50至51頁、第53至57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
    認定。
　㈡又經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被告騎乘車牌
    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號「
    船長車庫」招牌處，當時燈號為紅燈，被告即緩緩靠右於路
    旁停下（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37）。惟當路口號誌
    轉為綠燈時，被告未隨車流依綠燈前行，反將機車停於「船
    長車庫」招牌下方（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50），然
    因燈光昏暗未能看清被告此時有何動作（2022/07/14 20:08
    :51至2022/07/14 20:09:47間），隨後被告即騎乘普通重型
    機車緩慢靠左欲騎回車道離開現場（畫面時間2022/07/14 2
    0:09:48），並可見被告因機車重心不穩而右傾，旋即又將
    機車停於路旁（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0），同時可
    見被告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有一個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
    狀固態物品，被告即以右手扶著該物而調整位置（畫面時間
    2022/07/14 20:09:53），再將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
    態物品調整至雙腿間之位置（2022/07/14 20:10:07），隨
    後被告再以右手調整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之狀
    態（2022/07/14 20:10:15），即騎乘普通重型機車離開現
    場（2022/07/14 20:10:18），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
    照片9張在卷可憑（見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頁、第53至57
    頁），堪認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地點短暫停留約2分
    鐘，惟無法確悉被告逗留之原因、實際情形，亦僅可見被告
    離開時，其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確有一白色布狀物所包裹
    之球狀固態物品等情。輔以本案遭竊取之安全帽為黑色，業
    據告訴人指訴在卷（見偵字卷第22頁），並有該安全帽款式
    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31頁）在卷可據，惟依勘驗結果，被
    告腳踏墊上之球狀固態物品既經被告以白色布狀物所包裹，
    則本院尚無法單憑照片即判斷該球狀固態物品即為告訴人所
    失竊之安全帽1頂。再者，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行車紀錄器錄
    影畫面，均僅有被告於案發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離去之畫面（見偵字卷第30頁、第32頁），而無被
    告於案發前騎乘上開機車行經上開路段之畫面，是尚無法確
    悉被告係在行經案發地點後，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始出現該白
    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亦或係在被告行經案發地
    點前，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即有該物。況被告騎乘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該機車後方確有一置物架，並放
    置一裝有物品之白色袋子，則被告所辯腳踏墊上之物品亦係
    其工作用之機具，其是用白色米袋裝等語，即非全然無據。
　㈢此外，依告訴人指訴，本案安全帽係於111年7月14日19時50
    分許至111年7月14日22時許間遭他人竊取等語（見偵字卷第
    21至22頁），佐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3月8日
    桃警分刑字第1120013316號函，函覆結果略以：因行車紀錄
    器容量有限，在循環狀態的狀況下，畫面已無保存，故無法
    知悉有無他人在林詩偉機車旁停留等語（見本院桃簡字卷第
    39頁），而上開地點既係開放空間，人車均可自由來往，能
    否僅因被告曾在案發現場停留2分鐘，即認在被告停留時間
    外之其他可能失竊時段內，絕無第三者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
    死角行竊之可能，容有疑問。是本案既無法排除告訴人於停
    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後，至告訴人發現前揭
    普通重型機車上所掛放之安全帽1頂遭竊之期間，別無他人
    行經、停留、甚或竊取該安全帽1頂之可能，則被告否認犯
    罪而稱逗留期間係在抽菸、講電話之辯詞，即非全然無據。
　㈣準此，本案既無攝得被告在案發地點竊取告訴人所有之安全
    帽1頂，且不能排除第三人有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
    之可能，本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能
    以此遽論被告有此竊盜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容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自
    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志全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施韋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温芊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317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家均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緝字第313號），本院認為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桃簡字第368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家均無罪。
    理  由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劉家均經本院合法傳喚，於民國112年5月17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無在監或在押，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送達證書、被告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及刑事報到單各1份在卷為憑（見本院易字卷第11至24頁、第27頁、第35頁、第37至39頁、第47頁），爰依前開規定，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7月14日20時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號船長車庫旁之紅綠路燈前，因紅燈停車，發現停放於該處告訴人林詩偉所有懸掛於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上之RMAX牌安全帽（含行車紀錄器）乙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徒手竊取後以不明物品包裹後放置於機車腳踏墊上後，騎乘前開機車逃離現場，為告訴人發覺被竊後，報警調取附近車輛之行車紀錄器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要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同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要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無非係以行車紀錄器檔案及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且行車紀錄器畫面之人為其等情，惟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沒有印象，我當天只是去抽菸、講電話，腳踏墊上的東西是我工作用的機具，我用白色米袋裝等語。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行經上開地點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訊問程序時供承在卷（見偵緝字卷第70頁；本院桃簡字卷第51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相符（見偵字卷第21至22頁），並有行車紀錄器翻拍畫面10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及勘驗擷圖照片9張（見偵字卷第27至30頁；偵緝卷第85頁；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頁、第53至57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經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畫面，勘驗結果為：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桃園市○○區○○路0000號「船長車庫」招牌處，當時燈號為紅燈，被告即緩緩靠右於路旁停下（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37）。惟當路口號誌轉為綠燈時，被告未隨車流依綠燈前行，反將機車停於「船長車庫」招牌下方（畫面時間2022/07/14 20:08:50），然因燈光昏暗未能看清被告此時有何動作（2022/07/14 20:08:51至2022/07/14 20:09:47間），隨後被告即騎乘普通重型機車緩慢靠左欲騎回車道離開現場（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48），並可見被告因機車重心不穩而右傾，旋即又將機車停於路旁（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0），同時可見被告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有一個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被告即以右手扶著該物而調整位置（畫面時間2022/07/14 20:09:53），再將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調整至雙腿間之位置（2022/07/14 20:10:07），隨後被告再以右手調整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之狀態（2022/07/14 20:10:15），即騎乘普通重型機車離開現場（2022/07/14 20:10:18），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勘驗擷圖照片9張在卷可憑（見本院桃簡字卷第50至51頁、第53至57頁），堪認被告確有於上揭時間在上開地點短暫停留約2分鐘，惟無法確悉被告逗留之原因、實際情形，亦僅可見被告離開時，其機車龍頭右方腳踏墊上確有一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等情。輔以本案遭竊取之安全帽為黑色，業據告訴人指訴在卷（見偵字卷第22頁），並有該安全帽款式照片2張（見偵字卷第31頁）在卷可據，惟依勘驗結果，被告腳踏墊上之球狀固態物品既經被告以白色布狀物所包裹，則本院尚無法單憑照片即判斷該球狀固態物品即為告訴人所失竊之安全帽1頂。再者，依公訴意旨所提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均僅有被告於案發後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離去之畫面（見偵字卷第30頁、第32頁），而無被告於案發前騎乘上開機車行經上開路段之畫面，是尚無法確悉被告係在行經案發地點後，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始出現該白色布狀物所包裹之球狀固態物品，亦或係在被告行經案發地點前，上開機車腳踏墊上即有該物。況被告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該機車後方確有一置物架，並放置一裝有物品之白色袋子，則被告所辯腳踏墊上之物品亦係其工作用之機具，其是用白色米袋裝等語，即非全然無據。
　㈢此外，依告訴人指訴，本案安全帽係於111年7月14日19時50分許至111年7月14日22時許間遭他人竊取等語（見偵字卷第21至22頁），佐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112年3月8日桃警分刑字第1120013316號函，函覆結果略以：因行車紀錄器容量有限，在循環狀態的狀況下，畫面已無保存，故無法知悉有無他人在林詩偉機車旁停留等語（見本院桃簡字卷第39頁），而上開地點既係開放空間，人車均可自由來往，能否僅因被告曾在案發現場停留2分鐘，即認在被告停留時間外之其他可能失竊時段內，絕無第三者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之可能，容有疑問。是本案既無法排除告訴人於停放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後，至告訴人發現前揭普通重型機車上所掛放之安全帽1頂遭竊之期間，別無他人行經、停留、甚或竊取該安全帽1頂之可能，則被告否認犯罪而稱逗留期間係在抽菸、講電話之辯詞，即非全然無據。
　㈣準此，本案既無攝得被告在案發地點竊取告訴人所有之安全帽1頂，且不能排除第三人有利用行車紀錄器攝錄死角行竊之可能，本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能以此遽論被告有此竊盜犯行。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容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志全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施韋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鄧瑋琪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温芊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